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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貪污治罪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貪污瀆職案件，指犯下列各款之罪之

案件： 

一、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

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一百三十一

條第一項之罪。  

三、懲治走私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十條第一項之罪

。 

四、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條之

罪。 

五、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方法犯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至第五項、第五條、第

六條第一項至第四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

之罪。 

六、公務員明知他人犯前款所列之罪而予以庇護。 

第三條   檢舉人於貪污瀆職案件未被發覺前，向檢察機關、

司法警察機關或政風機構檢舉者，依本辦法規定核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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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獎金（以下簡稱獎金）。 

第四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給與獎金： 

一、檢舉事實與判決書所載之事實不符。 

二、公務員執行職務知有貪污瀆職嫌疑而檢舉。 

三、共同實行或教唆、幫助他人犯貪污瀆職案件。 

四、對於公務員期約或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後再行檢

舉。 

五、匿名或不以真實姓名檢舉、檢舉而未提出具體事

證或拒絕製作筆錄。 

六、委託他人檢舉、以他人名義檢舉或受委託而檢舉

。 

前項第二款情形，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五條  因檢舉同一貪污瀆職案件之犯罪人數，經法院判決

有罪確定逾五人者，增給二分之一奬金。最高以新臺幣

一千萬元為限。 

 前項所定同一貪污瀆職案件，包括一人犯數罪或數

人共犯一罪、數罪或裁判上一罪之情形。 

第六條  數人共同檢舉他人貪污瀆職案件而應給獎金者，平

均分配之。數人分別檢舉同一貪污瀆職案件並提供具體

事證，無從分別其先後者，亦同。 

數人先後檢舉同一貪污瀆職案件者，獎金給與最先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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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具體事證之檢舉人；其餘檢舉人提供之事證，對於

案件查獲有直接重要幫助者，得於第七條第一項獎金額

度內酌情分配。 

第七條  檢舉貪污瀆職案件，經法院判決有罪者，依附表之

標準給與獎金三分之一，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後，給與

其餘獎金。 

 檢舉人檢舉之事實有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不給與

獎金之情事，經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之審查會審核同意，

認該檢舉內容對查獲貪污瀆職案件有直接重要幫助，且

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得依附表之標準給與十分之一

獎金。 

檢舉獎金於扣除應繳稅額後給與之。 

檢舉人死亡者，由其繼承人依民法相關規定具領。 

給與之獎金，除有第十一條規定情形外，不予追回。 

第八條  受理檢舉機關應不待檢舉人之請求，依檢察官起訴

書、法院判決書及有關檢舉資料，送法務部審核後交由

受理檢舉機關給與獎金。檢舉人亦得於案件經法院判決

有罪後，向受理檢舉機關提出申請。 

法務部應召集最高法院檢察署、法務部廉政署、

法務部調查局、法務部檢察司代表組成審查會，審核獎

金發放事宜。必要時得邀請受理檢舉機關之承辦人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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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說明。 

第九條   檢舉貪污瀆職案件，應以書面或言詞為之。 

以書面檢舉者，應記載下列事項，由檢舉人簽名

、蓋章或按指紋： 

一、檢舉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住所、居所或服務機關、學校、團體，及被

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 

二、貪污瀆職事實。 

三、證據資料。 

  以言詞檢舉且內容具體者，由受理檢舉機關作成

筆錄，交檢舉人閱覽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其以電

話檢舉且內容具體者，受理檢舉機關應通知檢舉人到

達指定處所製作筆錄。 

第十條   受理檢舉機關，對於前條之檢舉書、筆錄等資料，

應予保密，另行保存，不附於偵查案卷內。但檢察官或

法官為釐清案情，或相關機關為審核檢舉獎金發放事宜

，有必要時，得調閱之。 

無故洩漏前項資料者，應依刑法或其他法令處罰

之。 

第十一條    檢舉人誣告他人貪污瀆職，經法院判決有罪確

定者，由受理檢舉機關追回已核發之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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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檢舉人死亡者，向其繼承人追回已

核發之獎金。 

第十二條    檢舉人之安全，應予保護，對檢舉人威脅、恐

嚇或其他不法行為者，應依法嚴懲。 

第十三條    檢察機關、司法警察機關或政風機構應設置專

用電話、答錄機、信箱、傳真機或其他通訊設備，

以利檢舉貪污瀆職案件。 

第十四條    本辦法修正施行前受理之檢舉案件，依受理檢

舉時之規定給與獎金。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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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貪污瀆職案件檢舉獎金給獎標準 

法院判決情形 給獎金額 

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 新臺幣六百七十萬元以上至一千萬元 

十年以上未滿十五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四百萬元以上至六百七十萬元未滿 

七年以上未滿十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二百八十萬元以上至四百萬元未滿 

五年以上未滿七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至二百八十萬元未滿 

三年以上未滿五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一百四十萬元以上至二百萬元未滿 

一年以上未滿三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八十萬元以上至一百四十萬元未滿 

未滿一年有期徒刑、拘役、罰金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至八十萬元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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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係於六十八年十二月三日訂定發布，其

間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係於一百年七月二十日修正發布第八條。

考量貪污治罪條例於一百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業將公務員假借

職務上權力、機會或方法之犯罪，列為貪污瀆職之類型，為健全肅貪法

制，本辦法有配合修正之必要。復為獎勵有效檢舉，擴大檢舉獎金之給

與範圍，對於檢舉事實與判決書所載之事實雖有不同，惟對案件查獲有

直接重要幫助者，亦應基於鼓勵性質酌給獎金。此外，對於參與貪污瀆

職犯罪者所為之檢舉，不宜給與奬金，為杜爭議，亦有明定之必要，爰

擬具「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獎勵檢舉之罪名範圍。（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修正有偵查權之機關類別，以求組織名稱之周延。（修正條文第三條、

第十三條） 

三、修正及增訂不給與檢舉獎金之事由。(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非最先提供具體事證之檢舉人提供之事證就案件查獲有直接重要幫

助，係於原獎金額度內酌情分配，為杜爭議，爰為明文規定。（修

正條文第六條） 

五、增訂對案件查獲有直接重要幫助之有效檢舉，得於法院判決有罪確

定後，依附表之標準給與十分之一獎金之例外規定。（修正條文第七

條） 

六、修正檢舉人得向受理檢舉機關提出申請之時點，並將審核委員會修

正為審查會。（修正條文第八條） 

七、檢舉貪污瀆職案件之方式，書面或言詞均無不同，其以言詞為之者，

無限於急迫情形之必要，爰修正為書面及言詞均為檢舉之方式。（修

正條文第九條） 

八、受理檢舉資料應予保密，惟檢察官為釐清案情，亦得調閱，爰予以

增列，以資明確。（修正條文第十條） 

九、檢舉人誣告他人貪污瀆職，應由受理檢舉機關追回已核發之獎金，

爰將追回機關由發給獎金機關修正為受理檢舉機關，以符實際情形。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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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貪污治

罪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貪污治

罪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貪污

瀆職案件，指犯下列各

款之罪之案件： 

一、貪污治罪條例第四

條至第六條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二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百

二十二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一百二

十三條、第一百三

十一條第一項之罪

。 

三、懲治走私條例第九

條第一項、第十條

第一項之罪。 

四、妨害兵役治罪條例

第十九條第一項、

第二十條之罪。 

五、公務員假借職務上

之權力、機會、方

法犯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四條第一項

至第五項、第五條

、第六條第一項至

第四項、第十二條

第一項、第二項之

罪。 

六、公務員明知他人犯

前款所列之罪而予

以庇護。 

第四條 前條所稱貪污瀆

職之罪，指下列各罪： 

一、貪污治罪條例第四

條至第六條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二十一

條、第一百二十二

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一百二十三條

、第一百三十一條

第一項之罪。 

三、公務員假借職務上

之權力、機會、方

法犯刑法第三百三

十九條及第三百三

十九條之三之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七

條、第九條、第十

條之罪。 

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十五條第二項之

罪。 

六、妨害兵役治罪條例

第十九條至第二十

一條之罪。 

七、洗錢防制法第十一

條第一項之罪。 

一、條次變更。 

二、將現行條文第四條移

至本條規定，並將現

行條文第二條移至修

正條文第四條，以符

合法制體例，並修正

界定據以發給檢舉獎

金之貪污瀆職案件之

範圍。 

三、現行條文第四條第二

款、第四款、第六款

所列之刑法第一百二

十一條第二項、懲治

走私條例第九條第二

項、第十條第二項及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

十九條第二項、第二

十一條分別係未遂犯

處罰及犯罪所得沒收

之規定，並非屬貪污

瀆職之犯罪，為符規

範意旨，爰修正現行

條文第二款、第四款

及第六款之規定，並

將現行條文第四條第

四款及第六款分別移

列為本條第三款、第

四款。 

四、現行條文第四條第三

款公務員假借職務上

之權力、機會、方法

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

條及第三百三十九條

之三之罪，係著重個

人法益之保護，與貪

污治罪條例係基於澄

清吏治之立法目的不

同，爰考量法益侵害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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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情節輕重、及對治安

危害有重大影響者，

修正本款獎勵罪名範

圍為公務員假借職務

上之權利、機會或方

法犯罪，並列舉所犯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

條次及項次，款次移

列為第五款；現行條

文第四條第五款所列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十五條第二項公務員

庇護罪，爰配合修正

，並將款次移列為第

六款。 

五、現行條文第四條第四

款所列之懲治走私條

例第七條之罪，與公

務員貪污瀆職罪名無

關，爰修正現行條文

第四條第四款，款次

移列為第三款。 

六、現行條文第四條第七

款所列之洗錢防制法

第十一條第一項之罪

，與公務員貪污瀆職

罪名無關，爰刪除之

。 

第三條 檢舉人於貪污瀆

職案件未被發覺前，向

檢察機關、司法警察機

關或政風機構檢舉者，

依本辦法規定核給檢舉

獎金（以下簡稱獎金）

。 

第三條 檢舉人於貪污瀆

職之罪未發覺前，向有

偵查權機關或政風機構

檢舉，經法院判決有罪

者，給與獎金。 

前項獎金，依附表

之標準發給之。 

一、定明有偵查權之機關

類別，以求組織名稱

之周延，爰修正第一

項。 

二、依政風機構人員設置

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一

項規定，「政風機構」

指中央與地方機關(

構)及公營事業機構

掌理政風業務之機構

。 

三、檢舉事實雖經法院判

決有罪，如有本辦法

規定不給與獎金之情

事，亦不給與獎金，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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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並尊重審查會審查個

案給獎之裁量權，故

第一項修正用語為「

依本辦法規定核給檢

舉獎金」，統一規範給

獎作業程序均依本辦

法辦理。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

至修正條文第七條第

一項規範，爰予刪除

。 

第四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給與獎金： 

一、檢舉事實與判決書

所載之事實不符。 

二、公務員執行職務知

有貪污瀆職嫌疑而

檢舉。 

三、共同實行或教唆、

幫助他人犯貪污瀆

職案件。 

四、對於公務員期約或

交付賄賂或不正利

益後再行檢舉。 

五、匿名或不以真實姓

名檢舉、檢舉而未

提出具體事證或拒

絕製作筆錄。 

六、委託他人檢舉、以

他人名義檢舉或受

委託而檢舉。 

前項第二款情形，

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第二條  公務員執行職務

知有貪污瀆職嫌疑而自

行或交由他人告發者，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

給與檢舉獎金（以下簡

稱獎金）。 

 

第七條第一項但書  犯

罪行為人自首，並檢舉

他人共犯貪污瀆職之

罪者，不給與獎金。檢

舉他人犯貪污瀆職之

罪，經查明其為共犯者

，亦同。 

 

第九條第三項、第四項 

匿名或不以真實姓名檢

舉或無具體事證或拒絕

製作筆錄者，不給獎金

。 

委託他人檢舉或以

他人名義檢舉者，實際

檢舉人及名義檢舉人，

均不給獎金。 

一、本條由現行條文第二

條、第七條第一項但

書及第九條第三項、

第四項移列修正。 

二、本辦法所定不得領取

檢舉獎金之情形，散

見於現行條文第二條

、第七條第一項但書

、第九條第三項、第

四項等，為求條文規

定簡明清楚，便於審

查適用，爰將上述不

得領取檢舉獎金之情

形，合併於本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三款、

第五款、第六款及第

二項規定，並酌作文

字修正。 

三、現行條文第七條第一

項但書已明定犯罪行

為人自首，並檢舉他

人共犯貪污瀆職之罪

者，或先提出檢舉而

嗣後經查出亦為共犯

者，均不給與獎金。

因九十四年二月二日

修正公布，自九十五

年七月一日施行之刑

法總則編業將共犯之

概念由廣義之共犯修

正為狹義之共犯，爰

於第一項第三款將「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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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共犯」明確區別為「

共同實行」之共同正

犯與「教唆」及「幫

助」之共犯。 

四、按對於公務員期約或

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

之行為人，為貪污瀆

職罪之行賄者，不宜

給與檢舉獎金，爰於

第一項增訂第四款規

範之。另增訂第一項

第一款，定明檢舉事

實與判決書所載之事

實不符者，不給與獎

金。 

五、為使「委託檢舉之案

件」不給與獎金之對

象範圍明確，於第一

項第六款定明委託他

人檢舉、以他人名義

檢舉或受委託而檢舉

者，均不給與獎金。

受公務員委託而檢舉

者亦屬受委託而檢舉

，故不給與獎金，併

此敘明。 

第五條 因檢舉同一貪污

瀆職案件之犯罪人數，

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逾

五人者，增給二分之一

奬金。最高以新臺幣一

千萬元為限。 

前項所定同一貪污

瀆職案件，包括一人犯

數罪或數人共犯一罪、

數罪或裁判上一罪之情

形。 

第五條  因檢舉同一貪污

瀆職案件而查獲之犯罪

人數逾五人時，增給二

分之一獎金。最高以新

臺幣一千萬元為限。 

前項所稱同一貪污

瀆職案件，包括一人或

數人共犯一罪、數罪或

裁判上一罪之情形。 

一、第一項用語酌修，定

明增給獎金之檢舉犯

罪人數，須經法院判

決有罪確定逾五人時

，方符合增給獎金之

規定。 

二、一人犯數罪亦屬「同

一貪污瀆職案件」，為

求周延，第二項酌作

文字修正。 

第六條 數人共同檢舉他

人貪污瀆職案件而應給

獎金者，平均分配之。

數人分別檢舉同一貪污

瀆職案件並提供具體事

證，無從分別其先後者

第六條  數人共同檢舉他

人貪污瀆職案件而應給

獎金者，平均分配之。

數人檢舉同一貪污瀆職

案件提供具體事證，無

從分別其先後者，亦同

一、第一項用語酌修，明

確區分為數人共同提

出檢舉與數檢舉人「

分別」提出檢舉之情

形，以及無從分辨檢

舉時序先後之獎金分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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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同。 

數人先後檢舉同一

貪污瀆職案件者，獎金

給與最先提供具體事證

之檢舉人；其餘檢舉人

提供之事證，對於案件

查獲有直接重要幫助者

，得於第七條第一項獎

金額度內酌情分配。 

。 

數人先後檢舉同

一貪污瀆職案件者，獎

金給與最先提供具體

事證之檢舉人。但其餘

檢舉人提供之事證，對

於破案有直接重要幫

助者，得酌情給獎，由

第八條第二項之審核

委員會決定其獎金分

配方法。 

配方式。 

二、將第二項但書之「破

案」修正為「案件查

獲」，以求與貪污治罪

條例等相關法律條文

「查獲」文字概念一

致，並酌作文字修正

。 

三、第二項後段規定，檢

舉人雖非最先檢舉之

人，惟其提供之事證

就案件查獲有直接重

要幫助，為獎勵其檢

舉對該案之貢獻及鼓

勵有效檢舉，爰定明

由審查會於原獎金額

度內酌情分配予上開

提供事證之檢舉人。 

第七條 檢舉貪污瀆職案

件，經法院判決有罪者

，依附表之標準給與獎

金三分之一，經法院判

決有罪確定後，給與其

餘獎金。 

檢舉人檢舉之事實

有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不給與獎金之情事，經

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之審

查會審核同意，認該檢

舉內容對查獲貪污瀆職

案件有直接重要幫助，

且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

者，得依附表之標準給

與十分之一獎金。 

檢舉獎金於扣除應

繳稅額後給與之。 

檢舉人死亡者，由

其繼承人依民法相關規

定具領。 

給與之獎金，除有

第十一條規定情形外，

不予追回。 

第三條第二項  前項獎金

，依附表之標準發給之

。 

 

第七條  檢舉貪污瀆職案

件，經法院依第四條各

款所列之罪判決有罪者

，給與獎金三分之一，

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後

，給與其餘獎金。但犯

罪行為人自首，並檢舉

他人共犯貪污瀆職之罪

者，不給與獎金。檢舉

他人犯貪污瀆職之罪，

經查明其為共犯者，亦

同。                                  

檢舉人死亡者，由

其繼承人依民法相關規

定具領。                

給與之獎金，除有

第十一條規定情形外，

不予追回。 

 

 

一、本條由現行條文第三

條第二項及第七條移

列修正。 

二、現行條文第七條第一

項但書移至修正條文

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

，爰予刪除。並將現

行條文第三條第二項

規定附表之標準移至

第一項合併規定，並

酌作文字修正。 

三、檢舉人之檢舉事實與

判決事實不符，原則

依修正條文第四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不給

與獎金，惟因檢舉人

提出具體事證，對於

發動偵查，據以強制

處分等，確具有直接

重要之幫助，經修正

條文第八條第二項審

查會審核同意者，為

獎勵其檢舉對該案之

貢獻及鼓勵有效檢舉

，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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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法院判決有罪確

定後，給與十分之一

獎金。 

四、為符合給與獎金實務

作業，爰增訂第三項

規定。現行第七條其

餘項次遞次順延。 

第八條 受理檢舉機關應

不待檢舉人之請求，依

檢察官起訴書、法院判

決書及有關檢舉資料，

送法務部審核後交由受

理檢舉機關給與獎金。

檢舉人亦得於案件經法

院判決有罪後，向受理

檢舉機關提出申請。 

法務部應召集最高

法院檢察署、法務部廉

政署、法務部調查局、

法務部檢察司代表組成

審查會，審核獎金發放

事宜。必要時得邀請受

理檢舉機關之承辦人員

到場說明。 

第八條  受理檢舉機關應

不待檢舉人之請求，依

檢察官起訴書、法院判

決書及有關檢舉資料，

送法務部審核後發給獎

金。檢舉人亦得於法院

有罪判決確定後，向受

理檢舉機關提出申請。  

法務部得召集最

高法院檢察署、法務部

廉政署、法務部調查局

、法務部檢察司代表組

成審核委員會，審核獎

金發放事宜。必要時得

邀請受理檢舉機關之承

辦人員到場說明。 

一、第一項定明獎金發放

作業係由受理檢舉機

關辦理，及配合修正

條文第七條第一項經

法院判決有罪者，即

得給與獎金三分之一

規定，爰修正檢舉人

得提出申請時點。 

二、委員會乃行政院所屬

二級機關或獨立機關

使用之名稱，爰將第

二項「審核委員會」

修正為「審查會」，以

明文義並修正為法務

部應召集相關機關組

成審查會，強化審查

會功能。 

第九條 檢舉貪污瀆職案

件，應以書面或言詞為

之。 

以書面檢舉者，應

記載下列事項，由檢舉

人簽名、蓋章或按指紋

： 

一、檢舉人姓名、性別

、出生年月日、身

分證明文件字號、

住所、居所或服務

機關、學校、團體

，及被檢舉人之姓

名或其他足資辨別

之特徵。 

二、貪污瀆職事實。 

三、證據資料。 

以言詞檢舉且內容

具體者，由受理檢舉機

第九條 檢舉貪污瀆職案

件，應以書面記載下列

事項，由檢舉人簽名、

蓋章或按指紋。但情形

急迫者，得以言詞為之

： 

一、檢舉人姓名、性別

、出生年月日、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護照號碼、住所

、居所或服務機關

、學校、團體，及

被檢舉人之姓名或

其他足資辨別之特

徵。 

二、貪污瀆職事實。 

三、證據資料。 

以言詞檢舉者，由

受理檢舉機關作成筆錄

一、檢舉貪污瀆職案件之

方式書面或言詞均無

不同，爰修正現行第

一項規定，並將書面

檢舉應記載事項移列

為第二項規定，以資

明確。 

二、考量受理檢舉機關具

審查檢舉案件偵辦價

值之裁量權，以衡平

司法調查能量執行及

行政程序完備，就現

行條文第二項以言詞

檢舉類型新增「且內

容具體者」為作成筆

錄及應通知檢舉人製

作筆錄之要件，並列

為修正條文第三項。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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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作成筆錄，交檢舉人

閱覽後簽名、蓋章或按

指印。其以電話檢舉且

內容具體者，受理檢舉

機關應通知檢舉人到達

指定處所製作筆錄。 

 

，交檢舉人閱覽後簽名

、蓋章或按指印。其以

電話檢舉者，受理檢舉

機關應通知檢舉人到達

指定處所製作筆錄。 

匿名或不以真實姓

名檢舉或無具體事證或

拒絕製作筆錄者，不給

獎金。 

委託他人檢舉或以

他人名義檢舉者，實際

檢舉人及名義檢舉人，

均不給獎金。 

款規定之「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

碼」修正為「身分證

明文件字號」。 

四、現行條文第三項、第

四項係不給獎金之情

形，業移列至修正條

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五

款、第六款規範，爰

予刪除。 

第十條  受理檢舉機關，

對於前條之檢舉書、筆

錄等資料，應予保密，

另行保存，不附於偵查

案卷內。但檢察官或法

官為釐清案情，或相關

機關為審核檢舉獎金發

放事宜，有必要時，得

調閱之。 

無故洩漏前項資

料者，應依刑法或其他

法令處罰之。 

第十條  受理檢舉機關，

對於前條第一項第一

款之資料及檢舉書、筆

錄或其他有關資料，應

予保密，另行保存，不

附於偵查案卷內。但法

院為釐清案情或審核

檢舉獎金有必要者，得

調閱之。無故洩漏者，

應依刑法或其他法令

處罰之。 

一、對於檢舉人資料之調

閱權限，定明為檢察

官、法官為釐清案情

，或相關機關為審核

檢舉獎金發放事宜，

有必要時，得調閱之

；另配合前條項次變

更，酌修文字。爰修

正本文及但書，並列

為修正條文第一項。 

二、現行條文後段有關無

故洩密之處罰，移列

為第二項規定，並酌

作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  檢舉人誣告他

人貪污瀆職，經法院判

決有罪確定者，由受理

檢舉機關追回已核發之

獎金。 

前項情形，檢舉人

死亡者，向其繼承人追

回已核發之獎金。 

第十一條  檢舉人誣告他

人貪污瀆職，經法院判

決有罪確定者，由發給

獎金機關追回已核發之

獎金。 

檢舉人死亡者，向

其繼承人追回已核發之

獎金。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八條

第一項定明獎金係交

由「受理檢舉機關」

發給檢舉人，爰修正

第一項規定，定明由

受理檢舉機關追回已

核發之獎金。 

二、第二項規定酌作文字

修正。 

第十二條  檢舉人之安全

，應予保護，對檢舉人

威脅、恐嚇或其他不法

行為者，應依法嚴懲。 

第十二條  檢舉人之安全

，應予保護，對檢舉人

威脅、恐嚇或其他不法

行為者，應依法嚴懲。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三條  檢察機關、司

法警察機關或政風機構

應設置專用電話、答錄

第十三條  有偵查權機關

或政風機構應設置專

用電話、答錄機、信箱

本條修正理由同第三條說

明一，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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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信箱、傳真機或其

他通訊設備，以利檢舉

貪污瀆職案件。 

、傳真機或其他工具，

以利檢舉貪污瀆職案

件。 

第十四條  本辦法修正施

行前受理之檢舉案件，

依受理檢舉時之規定給

與獎金。 

第十四條  本辦法修正施

行前受理之檢舉案件，

依受理檢舉時之規定給

獎。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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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貪污瀆職案件檢舉獎金給獎標準 附表：貪污案件檢舉獎金給獎標準 配合法規名稱修

正 

法院判決情形 給獎金額 法院判決情形 給獎金額 未修正 

十五年以上有期

徒 刑 、 無 期 徒

刑、死刑 

新臺幣六百七十

萬元以上至一千

萬元 

十五年以上有期

徒 刑 、 無 期 徒

刑、死刑 

新臺幣六百七十

萬元以上至一千

萬元 

未修正 

十年以上未滿十

五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四百萬元

以上至六百七十

萬元未滿 

十年以上未滿十

五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四百萬元

以上至六百七十

萬元未滿 

未修正 

七年以上未滿十

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二百八十

萬元以上至四百

萬元未滿 

七年以上未滿十

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二百八十

萬元以上至四百

萬元未滿 

未修正 

五年以上未滿七

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二百萬元

以上至二百八十

萬元未滿 

五年以上未滿七

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二百萬元

以上至二百八十

萬元未滿 

未修正 

三年以上未滿五

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一百四十

萬元以上至二百

萬元未滿 

三年以上未滿五

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一百四十

萬元以上至二百

萬元未滿 

未修正 

一年以上未滿三

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八十萬元

以上至一百四十

萬元未滿 

一年以上未滿三

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八十萬元

以上至一百四十

萬元未滿 

未修正 

未滿一年有期徒

刑、拘役、罰金 

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上至八十萬元

未滿 

未滿一年有期徒

刑、拘役、罰金 

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上至八十萬元

未滿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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